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委员会 教育学本科生第一 支部2021—2022 学年  春 学期学生预备党员转正材料预审表

	姓名
	年级专业
	发展入党情况
	计划转正情况
	申请转正情况
	党校培训时间
	学业综合评价
	其他学习研究和社会工作
	奖惩情况
	递交思想汇报情况
	培养考察情况
	支部调查审查意见

	
	
	
	
	
	
	近期综合测评

A/B/C
	近期考试有无不合格
	
	
	
	
	

	万婧
	教育学1801
	2021.01.15/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本科生支部委员会
	2022.03.29/沈演/陈怀鹏
	2021.12.15/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本科生第一支部委员会
	2021.05-06，浙江大学党校2021年第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
	4.57/4.30/4.30
	无
	科学研究：

主持校级SRTP科研训练项目“高中AI课程的设计与开发研究”一项；参与何珊云老师“中国丝绸博物馆课程设计”的撰稿工作
社会工作：

现任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、教育学1801班组织委员；曾任浙江大学学生会文体活动中心负责人、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项目策划部部长、教育学1801班副班长、人文科学试验班1804班宣传委员；

参与浙江大学“春霖”抗疫助学行动、国际展望大会、“互联网+”等志愿服务活动，带队参加浙江大学“党史青年行”赴云南景东社会实践，累计志愿服务时长853.3小时，被评为校五星级志愿者。

	2018-2019学年：获五星级志愿者、优秀学生、学业优秀标兵、公益服务标兵等荣誉称号，获浙江大学三等奖学金；
2019-2020学年：获优秀团干部、社会工作标兵荣誉称号，获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北京市三等奖；
2020-2021学年：获优秀学生、学业优秀标兵、公益服务标兵、学业进步标兵、社会工作标兵等荣誉称号，获浙江大学三等奖学金、中草集奖学金。
	4份/2021.12.30
	浙江大学党建馆参观学习、党支部集中红色观影《悬崖之上》、党课学习（七一讲话、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）
	审查合格，拟转正

	李佳仪
	教育学1801
	2021.01.15/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本科生支部委员会
	2022.03.29/沈演/陈怀鹏
	2021.12.15/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本科生第一支部委员会
	2021.05-06，浙江大学党校2021年第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
	4.45/4.30/4.30
	无
	2018.09-2021.06任浙江大学学生资助服务社宣传部干事；2018.09-2022.06任班级心理委员；2018年参加古荡老年公寓支援活动；2019.03-2019.06参加浙大辅导后勤员工子女学习实践活动；2019年9月参加本科生专业节教育学院志愿服务活动；2021年4月参加浙江大学第31届”求是杯“辩论赛；2021年5月“丹青骑行天”丹青学院摆放单车志愿活动。
	2018年12月于浙江大学获得浙江大学“三好杯”排舞比赛团体赛一等奖；

2019年12月于浙江大学以立项人获得浙江大学NSEP实践活动的委托项目；
2020年5月于浙江大学获得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梁广榕助学金；
2020年12月于浙江大学获得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朝生助学金。
	4份/2021.12.30
	浙江大学党建馆参观学习、党支部集中红色观影《悬崖之上》、党课学习（七一讲话、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）
	审查合格，拟转正

	组织预审意    见
	党支部意见：

支部审核合格，预审材料齐全，学生党支部拟转 万婧等  2 人并报送材料预审。
	学生党建工作组初审意见：

审查通过         等   人的转正预审材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院党委审查意见

审查通过           等   人的转正材料，同意支部公示拟转正党员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召开预备党员转正会议。
	入党志愿书签领：

	
	支部书记签名：
	审查人签名：
	审查人签名：
	支部签领人签名：


转正学生党员材料预审汇总表填表说明（草案）：

1、年级专业一栏，填写“专业班级全称”，如“运训1101”，“2012教育学硕士1班”。

2、发展入党情况一栏，填写“发展为预备党员时间和接受单位名称”，如“2012.09.20/教育学科研究生××支部”。

3、计划转正情况一栏，填写“支部计划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大会的时间及入党联系人姓名”，如“2012.09.20/张××/李××”。

4、申请转正情况一栏，填写“递交转正申请书时间和接受单位名称”，如“2012.10.10/教育学科研究生××支部”。

5、党校培训情况一栏，填写“培训时间及类型”，如“2011.10-11，浙江大学党校×期预备党员培训班”。

6、学业综合评价一栏，“本科生学业综合测评A/B/C”，依次填写上一学期个人主修专业绩点、班级平均绩点、年级平均绩点（以学院本科教学科学期初提供数据为准）；“研究生学业综合测评A/B/C”考察中期考核情况，若未到中期考核时间，请注明“尚未涉及中期考核”。“近期考试有无不及格”主要考察过去两个长学期考试情况，一年级学生主要考察第一学期考试情况。

7、其他学习研究和社会工作一栏，填写“发展对象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”，旨在体现学生群体中的可比性参照指标，如科学研究成果主要考察进校后参加校级（含）以上科研训练，含挑战杯、新苗、SRTP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、国际项目情况；社会工作主要考察进校后参加集体工作、公益服务和志愿者活动情况。

8、奖惩情况一栏，旨在“如实反映学生进校进院后的表现”，应填写入校入院后的重大成果奖励或重大违纪违法条例，如校级（含）以上荣誉，国家奖学金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学生干部，国际、国家一级和省级赛事荣誉等，有关违反法律和治安条例的处理结果或学校违纪处分结果。
9、递交思想汇报情况一栏，填写“思想汇报份数和最近一次思想汇报时间”。

10、培养考察情况一栏，填写“预备党员期间参加组织生活或社会工作的情况”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注明。

11、 支部调查审核意见一栏，填写“审查合格，拟发展”。

12、组织预审意见各项填写说明：党支部意见一栏，需党支部书记审查并签名；党总支审查意见一栏，需学生总支组织委员审查并签章；学院组织人事科意见一栏，需学院负责年报及相关工作科职人员审查并签章；签领入党志愿书由支部正副书记或组织委员签领。
